
景德镇蔡玲玲陶瓷艺术博物馆学术研究奖励制度

（一）为在本馆形成“尊重知识、注重研究、热爱学习”

的良好风气，促进陶瓷艺术、博物馆学科建设及相关工作研究，

制定本制度。

（二）本馆工作人员凡在陶瓷艺术、博物馆学、科技保护、

及其他相关专业取得研究成果，并由出版社出版发行或者经正

式专业刊物发表的，对其作者给予适当奖励。

（三）各级行政部门指定出版并由公共财政专项支持出版

的专业书籍不在此受奖范围之内，但可视情况从工作层面给予

适当的表彰奖励。

（四）奖励标准：

1.由专业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研究专著，奖励作者 5000

元；编撰出版且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奖励编者 3000 元；

2.学术论文在国家级正式刊物上发表的，每篇奖励作者

1000 元；在省、市级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分别奖励作者 600

元、300 元；

3.科技成果获国家、省级、市级科技进步奖者，分别奖励

项目牵头人 1000 元、800 元、600 元；

4.发表在专业刊物或其他正式出版物上、各级网络媒体的

专业工作简介和宣传报道每篇（条）80 元。

所有专著、论文、宣传报道就高不就低，不重复奖励。



5.代表本单位外出参加比赛、取得较好成绩，给予一定的

奖励，奖励标准为：国家级一等奖 5000 元、二等奖 3000 元、

三等奖 2000 元；省级一等奖 1800 元、二等奖 1200 元、三等

奖 800 元；市级一等奖 1000 元、二等奖 800 元、三等奖 600

元。

以上奖项获奖只取一次赛事的最高奖发放奖励。

6.参评成果、比赛奖励当年内申报有效，由各申报当事人

将相关刊物、书籍、网络媒体显示材料、获奖证书复印件交办

公室汇总，每年底进行一次性奖励。

景德镇蔡玲玲陶瓷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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